
国家害杏免的本质
、 至尾用标准和浅展趋截卜

司法判例与 《公约 》的差距还 比较大
。 ⑩ 由于 《公

约 》并没有专门禁止保留
,

各国在批准 《公约 》时

可能也还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
。

《公约 》的最终效

果将取决于其生效后各国的善意遵守和履行
。

惟有

如此
,

才是真正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
。

国家豁免的本质
、

适用标准和发展趋势

赵建文
·

一
、

国家豁免的本质及价值

国家豁免是国家主权平等的引申
,

是国家属地

管辖权的例外
。

由于
“

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
” ,

在

互相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关系中
,

任何国家不得对其

他国家的主权行为及其财产行使司法管辖权
。

主权

国家在相互享有豁免权的同时
,

也承担了豁免对外

国的主权行为或财产的司法管辖的义务
。

从本质上讲
,

国家豁免是解决主权冲突的一种

妥协方式
。

这正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年在

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专题 的报告 中所指 出的
“

国家豁免原则是两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互作用

的结果 领土原则和国家人格原则
,

这两者是国家

主权的两个方面
。 ” ①这里所说的

“

领土原则
” ,

是

指主权国家在 自己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权
,

可 以对

所有主体及其行为行使管辖权
,

这是国家主权的域

内效力 这里所说的
“

国家人格原则
” ,

是指国家

作为主权人格者
,

在其领土范围之外与其他国家具

有平等地位
,

可 以不服从他国管辖
,

这是国家主权

的域外效力
。

国家豁免是在解决一国主权的域内效

力与他国主权的域外效力的冲突时
,

主权的域内效

力对他国主权的域外效力 的让步
。

在 年美 国

最高法院判决的
“

交易号案
”

中
,

首席法官马歇尔

就是这样阐述国家豁免的基本理由的
“

一个主权

者在任何国家不从属于另一主权者
,

他负有最高的

义务不把 自己或其主权权利置于另一主权者管辖之

下
,

从而贬损其国家的尊严
” “

主权者的这种完全

平等和绝对独立
,

以及促使它们互相交往并彼此修

好的共同利益
” ,

导致
“

主权国家放弃行使各 自具

有的一部分完全排他的属地管辖权
” 。 ③

国家豁免对于维护和谐的国际关系是必不可少

的
。

国际法院在
“

美 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

案
”

的判决中指出
“

外交机构及其伴随的特权与

豁免
,

这是经受了多少世纪以来的考验
,

并经证明

是在国际社会中有效合作的一种重要工具 而且不

问各国的国家组织及社会制度如何
,

均是有助于国

家间达到互相谅解并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的不可缺

少的手段
。 ”

这里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价值的论断
,

对整个国家豁免制度都是适用 的
。

在国际交往 中
,

象征或代表着国家主权的国家代表
、

武装部队
、

国

家船舶或国家航空器进人别国管辖范围的事是经常

发生的
。

如果一个国家强行管辖其他国家及其财

产
,

势必损害被诉国的主权和尊严
、

影响正常的国

际秩序和国家间的友好关系
。 ③

在肯定国家豁免的积极作用的同时
,

也应当指

出这项制度
“

在国家与 自然人或法人的交易方面
”

对 自然人或法人利益的保护有消极影响
。

当一国 自

然人或法人与外国国家发生交易或纠纷时
,

国家一

方可以提起诉讼
,

而 自然人或法人一方提起诉讼的

权利则因外国国家的豁免而受到限制
。

在这种情况

下
,

外国国家的利益是有保证的
,

而 自然人和法人

⑩
,

。汕 巨 一。 , 详纽 ,

习
,

巧
, ,

即 《 一

,
关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

。

① 巴 〕〕 山 泣 , ,

洲
,

② 《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集 》
,

第 卷
,

年
,

第 页
。

③ 滋
,

以 一 ‘
, ,

山 , , ,

义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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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利益是否有保证是不确定的
。

早在 年英国

法院审理的
“

查凯号案
”

中
,

荷兰一家公司对属于

埃及君主财产的商业用船
“

查凯号
”

提起了对物诉

讼
,

罗伯特
·

菲利摩尔法官当时就指出 没有这样

的国际法原则
、

确定的判例或法官意见 当对君主

有利时允许其以商人资格出现
,

当对私人负有义务

时又允许其去掉商人伪装以君主身份出现
,

为君主

自己的利益而损害私人的利益
。 ④ 由于国家豁免涉

及的是一个主权国家与他国 自然人或法人的关系
,

容易发生 国家一方为了本国利益而漠视他国 自然人

或法人利益的事情
。

《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》 以下简称 《公

约 》 在实现国家与 自然人或法人利益的适 当平衡

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
。

《公约 》序言说明了缔约

国缔结该公约的意图
“

相信一项关于国家及其财

产的管辖豁免国际公约将加强法治和法律的确定

性
,

特别是在国家与自然人或法人的交易方面
,

并

将有助于 国际法的编纂与发展及此领域实践的协

调
” 。

《公约 》在重申
“

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为

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
”

并明确
“

国家
”

概念的同时
,

明确了
“

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
”

即国家不享有管辖豁免的事项
。

这样做的 目的是在

维护主权平等
、

发挥国家豁免制度的积极作用的同

时
,

也使
“

国家与 自然人或法人的交易
”

的方面
“

法治和法律的确定性
”

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
。

二
、

限制豁免 主体标准与行为标准的结合

一 主体标准

享有 国家豁免的主体当然是国家
。

作为主权的

政治实体
,

国家的行为要通过代表国家行使主权权

力的那些机关或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
,

因而国家豁

免要通过给予代表国家从事主权行为的机关或个人

享有豁免权来实现
。

根据 《公约 》第 条
“

用语
”

项的规定
,

“

国家
”

包括

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
】名 即

。

这里的
“

国家
”

是特定的国家
。

国

家豁免首先牵涉国家本身
。

通常意义上的国家都是

完全主权的
,

但也有并非完全主权或独立的
“

类似

国家的政治实体
” 。

年澳大利亚 《外国国家豁

免法 》第 条第 款规定
,

该法中的
“

国家
”

概念

包括
“

不是独立主权国家一部分的分离领土 无论

是否 自治
” 。

国际法委员会在对 年二读草案

的
“

国家
”

概念的评注中指出
“ ‘

国家
’

一词包括

完全 自主和独立的外国
,

但也进而包括有时并非真

正是外国
、

有时是并非完全独立或仅具有部分主权

的实体
” 。 ⑤ 从 国家豁免是主权豁免 的意义 上讲

,

有部分主权的政治实体也是应当享有豁免权的
。

此

外
,

在决定外国国家的管辖豁免的时候
,

法院地国

是否承认有关的国家可能会影响到豁免权的承认
。

坚持
“

构成说
”

的国家一般不承认其未承认的国家

的豁免权
,

而坚持
“

宣告说
”

的国家则不然
。

就外

国国家的管辖豁免来说
, “

宣告说
”

更为可取
。

这里的
“

政府的各种机关
”

是指中央政府的各

种机关
。

国际法上所指的政府
,

并不限于国家的中

央行政机关
,

而是指 国家构成要素意义上的政府
,

包括各类国家机关
。

英 国 《国家豁免法 》第 条

第 款
、

和 项规定 凡提及外 国国

家之处
,

应理解为包括
“
以官方身份行为之君主

或元首
” 、 “

该国之政府
” 、 “

以及该政府的任何部

门
” 。

《公约 》对
“

国家
”

的定义没有专门列出国家

元首
,

但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 年二读草案的

评注
,

以官方身份行事的国家元首
,

既可以归类于

国家机关
,

也可以归类于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

家代表
。 ⑥ 在中国

,

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的
“

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主席
”

规定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》第

三章
“

国家机构
”

的第二节
,

中国的国家元首应当

④ 据律判决录 海事和宗教法庭判决汇编 》
,

第 卷
,

第 望 一 页 转引 自 龚韧刃 《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
究 》

,

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
,

第 页

⑤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
, ,

年中文版
,

第 页
。

⑥ 同上书
,

第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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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告谷夕匕的本质
、

适用标准和发通死趋乡乡

归类于国家机关
。

《公约 》第 条第 款规定
“

本

公约不妨碍根据国际法给予国家元首个人的特权和

豁免
。 ”

这里所谓的
“

给予 国家元首个人的特权与

豁免
” ,

是指国家元首因私人行为应当享有的特权

与豁免
。

这种特权与豁免在 《公约 》中没有具体规

定
,

应当根据国际习惯法来确定
。

有权行使主权权力并以该身份行事的联邦

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国家政治区分单位
。

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区分

单位 卯
,

通常不行使

国家主权
,

因而不享有国家豁免
。

但是
,

在例外情

况下
,

如果它们
“

有权行使主权权力并以该身份行

事
” ,

也应享有 国家豁免
。 “

主权权力
”

是最高权

力
,

只有在
“

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
”

根据联邦宪法

享有某种最高权或者单一制国家的某些特别行政区

根据宪法享有高度 自治权的情况下
,

这些联邦国家

的组成单位或者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区分单位才应当

享有一定的国家豁免权
。

国家机构
、

部门或其他实体
,

但须它们

有权行使并且实际在行使国家的主权权力
。

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
、

国家通讯社等机构
、

部

「和其他实体
,

有时以
“

行使国家主权权力
”

的国

家机关的资格行事
,

有时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

实体从事经营活动
。

这种机构或部门和其他实体的

不行使国家主权权力的行为
,

不享有国家豁免
。

但是
,

无论如何
,

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而不行

使任何主权权力的国有企业不享有国家豁免
。

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家代表
。 出 叩

。

国家代表的豁免是给予国家的
,

而不是给予代

表个人的
,

所以不受有关代表个人的职务变动或终

止的影响
。

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》序言针对外交

特权与豁免指出
“

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 目的不

在于给与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

有效执行职务
。 ”

该公约第 条第 款规定 即使

享有特权与豁免人员之职务终止
, “

关于其以使馆

人员资格执行职务之行为
,

豁免应始终有效
。 ”

职

务终止的国家代表对其执行职务期间的私人行为不

得再援引国家豁免
,

但对其执行职务期间的公务行

为始终可以援引国家豁免
。

二 行为标准

绝对豁免原则完全是
“

因人豁免
”

凡被告是
“

外国国家
”

的诉讼
,

无论牵涉外国国家的何种行

为或财产
,

除非该国自愿放弃豁免权
,

一律享有管

辖豁免
。

绝对豁免原则
“

绝对地
”

保证了被诉国的

利益
,

但使与被诉国发生交易或纠纷的 自然人或法

人的利益处于不确定状态
。

限制豁免原则
“

限制
”

了国家的特权与豁免的范围
,

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同

时也使自然人或法人 的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保

证
。

限制豁免原则更为符合国家豁免的本质
。

国家

豁免是主权豁免
,

是因
“

主权
”

而豁免
,

是实行主

权平等原则的必然结果
。

根据限制豁免原则予 以限

制的事项
,

不是主权事项
,

不是国家以主权的人格

者所必然从事的事项
。

如果一国从事的事项不是主

权事项
,

两个国家的法律冲突不是主权的冲突
,

就

不需要用国家豁免制度来解决这种冲突
。

限制豁免原则更为符合国家豁免的根据
。

确保

代表主权国家的机关或代表有效执行职务
,

是国家

享有的所有特权与豁免的共同根据
。

不是代表主权

国家执行职务的行为是不应当享有国家豁免的
。

限制豁免原则引人了
“

因事豁免
”

行为标准

来对
“

因人豁免
”

主体标准 加以限制
。

在符合

主体标准的前提下
,

该主体的行为不是一概地豁

免
,

而要看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
。

从有关限制豁免

的实践来看
,

一般是把外国国家的行为分为两类

统治权行为 和管理权行为
’

。

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
,

这

两类行为的相应的用语是
“

主权行为
”

和
“

商业交

易行为
”

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应用语是
“

公法行

为
”

和
“

私法行为
” 。

主权行为
、

统治权行为或公

法行为
,

是指国家的政治
、

军事和外交等以国家的

主权者的资格行事的行为
,

属于国家豁免范围 经

营管理权行为
、

商业交易行为或私法行为
,

是指国

家直接参与经济
、

贸易等商业活动的行为
,

不属于

国家豁免的范围
。

同时
,

国家在以与自然人或法人

平等的地位参与市场经济的交易活动时如果享有豁

免
,

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性质
。

《公约 》采取有限豁免原则
,

列出了八种
“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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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
” 。 ⑦ 它们是 商业交易

雇佣合同 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 二

昭 财产的所有权
、

占

有和使用 〔场 二
,

卯 。 。

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

参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
。 。 国家拥

有或经营的船舶 仲裁协定的效力
。

《公约 》在

这里采用排除法确定了国家豁免的范围
,

凡是没有

明文排除的事项
,

都属 国家豁免的范围
。

在判断国家行为是否应当享有豁免时
,

行为性

质是主要标准
,

但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兼顾行为 目的

标准
。

例如
,

《公约 》第 条第 款规定
“

在确定

一项合同或交易是否为第 款 项所述的
‘

商

业交易
’

时
,

应主要参考该合同或交易的性质
,

但

如果合同或交易的当事方已达成一致
,

或者根据法

院地国的实践
,

合同或交易的 目的与确定其非商业

性质有关
,

则其 目的也应予以考虑
。 ”

国家豁免涉及民事诉讼
,

也涉及刑事诉讼
。

在

只 年 月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《公约 》的第

号决议 中
,

大会表示
“

同意在特设委员会达成

的一般性谅解
,

即 《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

公约 》不涉及刑事诉讼程序
” 。

在 国际刑事诉讼程

序中
,

从纽伦堡审判
、

东京审判到前南地区刑事法

庭
、

卢旺达刑事法庭
、

国际刑事法院
,

都坚持国家

豁免不影响追究国家官员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原

则
。

在国内法院审理的案件中
,

已有不少涉及外国

官员的刑事诉讼豁免问题的案件
。

例如
,

年

月 日英国上议院关于皮诺切特案的最终判决认

为
,

在酷刑罪行问题上皮诺切特不享有豁免权
。

就行为标准而言
,

有些国家的国内法规定和司

法实践与 《公约 》有所不同
。

例如
,

美国 《外国主

权豁免法 》和司法实践中的
“

征收例外
” 、 “

恐怖主

义国家例外
” 、 “

违反 国际法例外
”

等
。 ⑧美 国

、

英

国
、

加拿大等国都有案件涉及 国家豁免与侵犯人权

的关系问题
。 ⑨例如

,

只 年 月 日英国上诉

法院关于琼斯诉沙特及其官员案的判决
,

争论的焦

点是外国官员个人是否豁免以其酷刑行为的求偿为

案由的民事诉讼
。

本案判决一再强调 因人的豁免

详二 和因事的豁免

的区别
,

认为国家官员 的豁免是因

为他们所做的
“

事
”

即公务行为具有国家行为的性

质
。

英国法院不能再给予外国官员一揽子的
“

因事

的豁免
” ,

给不给豁免要看是什么
“

事
” 。

由于国际

强制法
,

也译为强行法 禁止酷刑等国

际罪行
,

继续承认国家官员的违背国际强制法的罪

行在英国享有民事诉讼的豁免
,

在国际法和英国法

上 已无根据
。 ⑩

三
、

国家豁免制度的发展趋势

在早期
,

国家豁免并无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之

分
。

从 世纪后半 叶开始
,

由于 国家从事贸易
、

铁路
、

海运和邮政业等商业活动
,

出现了限制豁免

的理论和实践
。

在欧洲大陆
,

比利时和意大利一直

坚持限制豁免原则
,

其他国家基本上是实行绝对豁

免原则
。

英国和美国判例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见是绝

对豁免
,

但并不是没有限制豁免的主张
。

美国最高法院关于
“

交易号案
”

的判决被作为

绝对豁免的案例反复引用
,

但也有人认为该案是限

制豁免理论的先驱
,

理由是马歇尔法官在该案中主

张区分君主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类似外国军舰的公有

财产
。 ⑧在前述英 国法 院

“

查凯号 案
”

的判决 中
,

罗伯特
·

菲利莫尔法官就表达 了限制豁免的主 张
。

在 年
“

比利时国会号案
”

中
,

初审法官菲利

⑦ 在国际法委员会起草 《公约 》的过程中
,

对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
,

限制豁免论者认为是
“

国家豁免的限制
” ,

因为限制豁免是

国际法的规则
,

绝对豁免论者认为这是
“

国家豁免的例外
” ,

因为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一般规则
,

《公约 》采用的
“

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
”

的提法回避了双方的分歧
,

是两派意见折衷的结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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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豁免的本质
、 毛用标准和发展趋乡乡

莫尔更加明确地主张限制豁免原则
,

认为比利时国

会号虽属 比利时国家所有
,

但因其从事商业客货运

输活动而应与私有船舶同等对待
。

虽然上诉法院撤

销了原审判决
,

但指出 比利时国会号的主要 目的

是运送邮件
,

从事商业运输是次要的 该船部分地

或次要地用于商业 目的这一事实
,

并不使其丧失豁

免地位
。

按照上诉法院的上述意见
,

如果该船全部

或主要用于商业运输
,

就会丧失豁免地位
。

年国际法学会 又称国际法研究院 汉

堡会议上通过了有关国家豁免问题的决议
。

该决议

第 条第 款规定了国内法院可以受理的涉及外国

的诉讼事项
,

比如与外国国家在法院地国领土上创

立工业或商业
、

或经营铁路有关的诉讼
。

该条第

款规定 禁止对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提起诉讼
,

禁

止对外国国家的公债行为提起诉讼
。

这实际上是把

国家行为 区分为
“

主权行为
”

和
“

非主权行为
” ,

采纳了限制豁免原则
。 ⑩

年 《关于统一 国有船舶豁免的若干规则

的公约 》《布鲁塞尔公约 》
,

规定国有商用船舶及

货物
,

应 当服从适用 于私有船舶及货物的同样规

则
,

而用于非商业 目的的国有船舶
,

如军舰
、

巡逻

船
、

医院船
、

辅助船及供应船等
,

仍享有豁免
。

这

是首个有关国家豁免问题的国际公约
,

尽管缔约国

只有 个欧洲大陆国家和两个南美国家
。

在

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有关意大利政府拥有并经营的商

船
“

佩萨罗号
”

案的审理过程 中
,

美国政府认为
“

佩萨罗号
”

不 同于外国军舰
,

应 当与普通商船一

样服从国内法院管辖
,

但法院援引 年
“

交易

号案
”

判决所阐述的原理
,

坚持绝对豁免原则
,

判

决对该船无管辖权
。 ⑩

年 《领海及毗连区公约 》第 条和第

条
、

《公海公约 》第 条和第 条的规定与 《布鲁

塞尔公约 》基本一致
,

批准或加人这两个公约的国

家分别是 个和 个
。

但是
,

前苏联
、

东欧国家

和墨西哥对这两个公约上述限制豁免的规定提出了

保留
,

主张一切国有船舶都享有豁免权
,

仍然在该

领域坚持绝对豁免原则
。

年
,

在世界银行倡导下在华盛顿签署 的

《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 》 简称 《华

盛顿公约 》
,

在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的投资争端方

面取得了两个突破 一是在此类投资争端的解决方

面使缔约国实际上同意放弃国家豁免 二是规定私

人投资者与外国国家在投资争端的解决程序中具有

相抗衡的地位
。

年 《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》第 条

规定
,

国有船舶应当接受有关国家的管辖
,

放弃一

切以主权国家的地位为根据的抗辩
。

年 《欧洲 国家豁免公约 》适应
“

对一 国

在外国法院被诉案件中得主张的豁免权加以限制的

趋势
” ,

在第 一 条列举 了非豁免事项
。

该公约

是在总体上放弃绝对豁免原则
、

实行限制豁免原则

的区域性国际公约
。

年美国 《外国主权豁免法 》和 年英

国 《国家豁免法 》是长期坚持绝对豁免原则的英美

两国最后都采取限制豁免的立场的标志
,

也是西方

国家从整体上采取了限制豁免原则的标志
。 ⑩

年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》在海洋法领域

全面地彻底地采取了限制豁免原则
。

公约关于沿海

国在领海海域的司法管辖权
、

关于公海海域的管辖

豁免和关于在各海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方面的

规定
,

都把用于商业 目的的政府船舶排除在国家豁

免之外
,

只承认军舰等政府公务船舶的豁免权
。

年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 《国家及其

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 》和 年二读通过的该

草案
,

实际上都是采取限制豁免原则
。

以拜 年

月 日联合国大会第 号决议通过 了 《公约 》
,

限制豁免原则取得 了初步胜利
。

《公约 》规定的不

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的范围将来在 《公约 》生效

后很有可能逐渐扩大
,

国家
“

因事豁免
”

的事项的

范围可能越来越小
。

国际法确认国家豁免制度
,

但不是说一个国家

援引国家豁免的次数越多越好
,

而是相反
。

如果将

来任何国家都不援引 国家豁免
,

这项制度名存实

亡
,

就到了著名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早就主张的从

龚刃韧 《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 》
,

北京大学出版社 卯 年版
,

第 页
。

《国际公法判例年度摘要 》
,

第 卷 一
,

第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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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本 上 取 消 国家豁免 某 几类事项 例外 的 时

候
。 ⑩ 尽管现在取消国家豁免制度还不现实

,

但至

少可 以通过以下方法尽量减轻其副作用
,

为最终取

消国家的这项特权创造条件
。

首先
,

各国应当尽量

避免以国家或政府机关或其代表等官方身份与外国

自然人法人从事商业交易
,

应当尽量减少对国家豁

免的援引
。

其次
,

各国在援引国家豁免时
,

一秉诚

意通过外交途径公平合理和及时地解决有关争议

或者建立便利外国国民的诉讼制度
,

把外国诉讼转

变为本国诉讼
,

使外国国民通过被诉国的诉讼途径

获得救济具有现实可行性
。

其三
,

各国自愿放弃管

辖豁免
,

接受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的争端的国际程

序
。

《华盛顿公约 》以及根据该公约建立的
“

解决

投资争端国际中心
”

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尝试
。

《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》对国际法治和 中国法治的影响

邵沙平
架

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是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

国际法原则
。

以又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 年

月 日开放签署的 《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

免公约 》是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发展新的里

程碑
。

这一公约不仅使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这一

习惯法原则的内涵更为明确
,

还给各国提供了一套

有关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领域的统一的国际法律

锄〕」
。

《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》所确

立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在继承传统国际法注重保护国

家合法权益的基础上
,

也考虑到了与国家进行交易

的 自然人和法人的合法权益
,

更为合理的体现了国

际法治中的正义和公平精神
。

我国应善用这一公约

的原则和措施
,

完善我国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

领域的法律对策和措施
,

维护我国的国家和个人的

合法权利
,

推动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
。

尽管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是一项普遍接

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
,

但随着国家与个人商业交易

的增多以及国家责任法
、

国际人权法的发展
,

如何

解释和适用这一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逐渐成

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新问题
。

由于并没有一个全球性

的国际公约对该原则的内涵予以明确
,

各国对这一

原则的解释往往各执一词
,

在适用这一原则处理有

关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实践方面也开始出现严

重分歧
。

上述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实施 《联合国宪

章 》所提出来 的维持 国际和平及安全等宗 旨及原

则
。

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
,

年
,

联合 国大会通

过 号决议
,

强调需要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

法
,

使它成为实施 《联合国宪章 》以及 《各国建立

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》所揭示的宗 旨

和原则的更有效的工具
,

并请国际法委员会在适当

时间开始进行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权这一专题的

编纂工作
。

年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 届大会

上完成了 《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 》 以

下简称
“

年国家豁免条款
”

的二读
,

并建议

联合国大会召开一次有全权大使参加的国际会议
,

审议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
,

就此缔结一

项公约
。

经过联合国多年不懈的努力
,

《联合国国

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》终于获得通过
。

《联合

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》所确立的国家及其

财产管辖豁免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将对国际法治和各

国法治带来重要影响
。

《公约 》推进了国际法治

正如 《 辫 年 《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公约 》所指出的
,

一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

⑥ 英 」劳特派特 《外国国家的管辖豁免问题 》
,

载 《英国国际法年刊 》
,

第 页
。

除劳特派特外
,

瑞士国际法学者拉利弗
,

荷兰国际法学者鲍切兹
,

也都是废除国家豁免论者
。

参见黄进 《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研究 》
,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
,

第 页
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
,

博士生导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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